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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大學會計學系（以下稱為本學系）為推動學生職場實務訓練，促進產學人才培育連

貫性，縮短學用差距，並增加學生未來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特依據「實踐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訂定「實踐大學會計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通過本學系在業彈性學習遴選之學生。 

三、本學系為妥善處理本要點涉及學生校外實習程序等相關事項，設立「學生校外實習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必要時召開會議。 
本會置召集委員一人，由本學系主任擔任；另委員若干人，由本學系主任視實際需要邀

請相關教師與實習機構代表組成。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本會決議以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行之。 

四、經本學系評估合格且提供實習之內容與本學系專業相關之國內外企業或法人，俟完成「實

踐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之簽訂後，始得成為本學系合作之實習機構。 

五、參加本學系校外實習之學生應修習下列課程： 
（一）暑期課程：「會計資訊系統(一)」(2 學分)及「會審專題研究」（3 學分）課程， 

合計共 5 學分。 
（二）實習期間課程：上學期開設「審計專業實習（一）」(4 學分)及「會計專業實習 

（一）」(3 學分)課程；下學期開設「審計專業實習（二）」(4 學分) 
及「會計專業實習（二）」(3 學分) 課程。上下學期合計共 14 學分。 

六、實習媒合與分發 
（一）本學系實習課程採申請制，並應完成課程選修手續。 
（二）申請時須於本學系規定期間內，檢附「校外實習申請書」、「校外實習聲明書」與

「家長同意書」，向本學系提出。 
（三）實習學生之遴選標準、錄取名額及實習機構之分發，由本會依照各實習機構之具

體要求與條件，並參酌申請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及面試表現決定之。 
（四）實習學生非有特殊理由，並經本會同意者，不得更換實習機構。 



七、實習輔導與訪視 
（一）實習課程由本學系選定教師擔任輔導老師，負責學生實習相關輔導工作以及本學

系與實習機構間之聯繫。 
（二）輔導老師於實習開始前應辦理行前說明會，使參與實習同學充分瞭解實習相關規

定、實習程序及其他實習訊息。 
（三）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保持聯繫，藉以評估實習狀況，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 
（四）學生實習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等情況，應儘

速與輔導老師聯繫並由輔導老師協助解決。若仍未能改善，得經本會決議後，終

止實習。 
（五）學生實習期間輔導老師應親自訪視，且至少作成一次(含)以上之「學生校外實習訪

視紀錄表」，並附訪視相片。 

八、實習薪酬與費用負擔 
（一）實習薪酬：實習期間之薪酬，依各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二）實習費用：非經本學系系務會議同意，實習機構不得向實習學生收取任何實習費

用。 
（三）保險費：實習學生應辦理意外保險，其保險費之繳納，除實習機構承諾負擔者外，

均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 
（四）勞工保險：勞工保險辦理與保險費之負擔，於實習合約中訂定。 
（五）其他費用：除實習機構承諾負擔者外，均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 

九、成績考核與學分採計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逐月填寫實習心得，並於實習期滿繳交實習機構彙整。實習機

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實習機構完成學生實習考核表後寄回本學系，作為學生實習成績評量依據。 
（三）學生修習實習課程之成績，由開課教師負責評定之。 
（四）實習學生未完成全程實習者，視為放棄實習課程與學分，該實習課程成績以零分

計算。但實習期間已達該課程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而有特殊情形且經本會同意者，

得酌予採計部分學分。 

十、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應依本校規定完成註冊繳費等手續，遵守校規，並依本校既有

之規章處理相關事宜。 

十一、本要點第二條至第九條或其他未盡事宜，本學系為維護學生權益，得經系務會議同意

後依實況調整之。 

十二、本要點經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及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